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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稱  制定企業整體環保政策 

編號  108812L6 

應用範圍 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汽車行業內具規模的企業管理人員。從業員能夠掌握多方面環保資訊，為轄下

的企業確立符合實際運作及法定要求的整體環保政策。 

級別  6 

學分  9 （僅供參考）  

能力  表現要求  

1. 應具知識(多方面環保資訊的掌握) 

 掌握環保的法定要求、環保管理守則及未來趨勢 

 掌握企業訂下的整體營運策略、市場定位及企業形象 

 瞭解汽車廠方制定的環保政策及體系 

 瞭解在環保方面的國際標準及相關法例 

 瞭解行業中環保表現優秀的機構的成功要素 

 瞭解風險評估報告的內容 

 

2. 應有表現(制定企業整體環保政策) 

 充分掌握內外因素，制定符合企業實際運作的整體環保政策 

o 配合汽車業技能提升趨勢 

o 融合環保技術於整體營運/作業 

o 選擇適合機構的環保管理體系 

o 與環保團體建立良好關係 

o 制定相關的成效指標 

o 確立長期及短期目標 

 鑑別期望中的目標與現行表現的差距，並進行分析，從而 

o 組織相關的管理體系 

o 安排所需資源 

o 確立稽核程序 

o 監察系統的運行 

o 建立內部溝通渠道 

o 檢討成效及提出改善措施 

 確保企業環保策略及所得的成效符合相關環保法定要求 

評核指引 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受評人： 

 能夠根據機構的實際情況，制定符合企業運作的整體環保政策；及 

 能夠確保企業環保政策及所得的成效符合環保法定要求。 

備註  此能力單元涉及的主要相關法例/守則如下： 

 噪音管制條例 

 廢物處置條例 

 水污染管制條例 

 保護臭氣層條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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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空氣污染管制條例 

 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 
 

  


